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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發優勢與後發劣勢1 
--------與楊小凱教授商榷 

 

 楊小凱教授在最近的一個講座中提出了後發劣勢的觀點,認為落後國家模仿

發達國家的技術容易而模仿發達國家的制度難。落後國家傾向於模仿發達國家的

技術和管理而不去模仿發達國家的制度,這樣落後國家雖然可以在短期內經濟獲

得快速的增長，但是會強化制度模仿的惰性，給長期增長留下許多隱患，甚至長

期發展變為不可能，因此，他認為後發國家有“後發劣勢”。他主張後發國家應

該由難而易，在進行較易的技術模仿前,要先完成較難的制度模仿，才能克服“後

發劣勢”，並認為後發國家在模仿好先進國家的制度前是沒有資格講“制度創

新”的。2在楊小凱、Jeffrey Sachs和胡永泰合作的另外的一篇論文中則提出最

好的制度是英國和美國的共和憲政體制，並指出中國作為一個後發國家，儘管現

在改革很成功，但是由於沒有進行根本的憲政體制改革，而俄國雖然目前看起來

在改革方面比中國失敗，但由於他們進行了根本的憲政體制變革，所以俄國的成

就將來會超過中國。在同一篇文章中，他們也把法國為何在 19 世紀時落後于英

國，蘇聯為何在 1930、1940 年代經濟發展快後來發展慢，日本為何發動第二次

世界大戰及現在出現金融危機等都歸咎於法、俄、日等沒有或沒有完全實行英、

美的憲政體制3。本人不敢苟同上述觀點，基於真理越辯越明的精神，提出幾點

商榷。文章的結構如下：首先探討後發優勢的來源；其次，討論一個後發國家是

否必須先完成英、美式的憲政體制改革才能取得經濟的長期增長；第三，辨析英、

美的憲政體制是否就是最優的制度；第四，討論經濟轉型的模式和績效；最後，

是一個簡單的總結。 

 

I.技術創新和後發優勢 

I.1經濟增長的因素 

從技術的層面來說，一國的經濟發展決定於三方面的條件。首先是生產要素，

如果各種生產要素都增加，總產量、經濟水平當然提高；其次是產業結構，給定

生產要素，如果將這些生產要素從附加值比較低的產業轉移到附加值比較高的產

業，經濟總體水平也會提高，儘管要素總量並沒有增加；第三是技術創新。給定

生產要素、產業結構，如果技術創新，經濟水平同樣可以提高。 

生產要素主要包括土地（自然資源）、勞動和資本。其中土地，在十八、十九

                                                 
1 感謝關向東和董先安在整理本文時所提供的幫助。 
2楊小凱“後發劣勢”《天則雙周》181講 2001年 12月 1日（全文見http://www.unirule.org.cn/symposium/c181.htm。） 
3Jeffrey Sachs, Wing Thye Woo and Xiaokai Yang, “Economic Reforms and Constitutional Transition,” Annals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Vol. 1, No. 2 (Nov. 2000), pp. 435-491，此文可從http://www.aeconf. net/nov2000.htm上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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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有些國家可以通過殖民地而增加供給，但對二十一世紀的國家而言，國土

面積可以說是外生給定的。對於勞動力而言，勞動力會增長，但增長速度亦相當

有限，受到人口增長速度的限制。勞動力增長最快的國家其增長率不過是 2%∼

2.5%，很少達到 3%，許多國家維持零增長，這方面國與國間差異不大。差異比

較大的通常是資本積累，一個國家資本積累可以非常快，每年達到國內生產總值

的 30%或更高；而有些，如一些非洲國家，則不但沒有資本積累，甚至因為折舊

而呈負增長。根據世界銀行 1999年的資料，發達國家的平均的資本積累率在 20%

左右，有些發展中國家，如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則在 40%的水平，它們之間差距很

大。所以就生產要素而言，最關鍵的是資本積累的速度。4 

在上述三種主要條件當中，最重要是技術創新，因為前面兩者都決定於後者。

從資本積累的角度來看，如果技術不創新，資本不斷積累，就會碰到投資報酬遞

減，資本的回報和積累的意願就越來越低。所以，除非保持一個很快的技術創新

速度，否則就不會有一個很高的資本積累。從結構變遷的角度來看，如果沒有新

技術，就不會有新的、附加價值比較高的產品、產業。工業革命以後，新產業不

斷出現，這是新技術的結果。比如紡織業是原來有的產業，因為有技術變遷，機

械化生產比手工生產效率更高，如果把資本、勞動力轉移到機械化生產上來，附

加值就比較高。又如後來出現的機械製造業、化工產業、汽車製造業、航太產業

和資訊產業，都是新技術的結果。因此，一個國家經濟結構變遷的可能性，相當

大程度決定於其技術變遷的可能性。所以，要判斷一個國家、社會的經濟發展或

生產力發展的潛力，其實只要看這個國家、社會技術創新的可能性有多大。 

I.2技術創新的成本 

“技術創新”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其來源可以

不一樣。最發達的國家，其企業在生產上所用的技術已在最高的水平，它的技術

創新就只能來自于新的技術發明（invention），不投入資金、人力去從事研究和

開發（R&D）發明新技術，它就不可能有技術“創新”。發展中國家可以和發達

國家一樣，投入非常多的資金、人力來研發新技術以取得技術創新；另外一種方

式是通過和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從比自己發達的國家引進已有的，但比自己現

在用新的、好的技術來達到技術“創新”。這樣，發展中國家的技術創新可以有

兩種選擇，發明或引進，到底那種方式好，這要看哪一種方式成本比較低，收益

比較大。 

這個問題在理論上沒辦法解決，要從經驗上來看。新技術發明一般投入非常

大、風險也非常大。比如資訊技術、電腦技術等，2000財務年度，IBM在研發上

投資 43.45億美元5，摩托羅拉 44.37多億美元6，Intel是 38.97億美元7；還比

                                                 
4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0/2001,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298-9. 
5 www.ibm.com/flat/fncl/3-5-18-fncl-notes.html 
6 www.prolytix.com/mot/table2.html 
7 www.intel.com/intel/annual00/f-sumary.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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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醫藥技術投資也非常大，Merck在 2000財務年度研發投資 23.44億美元8。而

且投資成功率並不高。研究表明 95%的研發項目沒有產生任何結果，只有 5%的項

目最後成為可以申請專利的技術。而且申請專利以後的技術並不都有商業價值，

很多最後束之高閣，沒有投入使用。這是因為：有些新技術生產出來的產品，消

費者不一定喜歡。最有名的公司也常發生這種情形，比如 IBM最早的個人電腦用

的是微軟的 DOS作業系統，後來升級為 OS作業系統，但微軟出了 Window系統更

受市場歡迎，IBM也就放棄了自己的 OS系統，改用 Window系統。另外，前幾年

IBM的手提電腦附有一個手寫板，不受市場歡迎，後來新出的手提電腦就沒有這

個附件了。根據一些研究，申請專利的技術十項中有一、兩項，最終投入商業生

產，給公司帶來回報，另外 80%-90%束之高閣。這說明新技術的開發和研究成本

很高、風險非常大。如果專案研究成功、申請了專利、且具有商業價值，很可能

會有全世界的市場，而且專利技術 20 年左右的保護期，基本可以保證其壟斷地

位，這樣，確實會有相當大的市場回報率。但是將所有研發投入、包括 95%的研

發失敗率、申請專利成功後 80%以上市場失敗率全部計算進去，整個最新技術的

研發投資巨大，風險很高，而且回報率低。 

如果發展中國家也用自己發明的方式來取得技術創新，那麼也必須和發達國

家一樣花同樣高的成本和面對同樣的風險。但發展中國家還可以利用與發達國家

存在技術差距，通過技術模仿、引進來獲得技術創新，很多技術模仿、引進不需

要花費成本，因為超過專利保護期的技術引進根本不需要購買成本。在引進技術

中，成本最高的是購買專利。研究表明，總的來講，購買的成本大約相當新技術

發明成本的 1/3。9儘管所付的錢是發明成本的 1/3，與發達國家發明成本相比，

由於就最發達國家而言，如果不付出 99%的失敗成本，就不會得到那 1%的成功；

而對於靠引進來取得技術創新的發展中國家而言，只要付大約該項技術發明成本

的 1/3，而且，引進的一定是成功的技術，可以避免發達國家所要面對的 99%的

失敗。這樣，靠引進技術的發展中國家技術變遷的成本，遠遠低於發達國家。發

展中國家可以利用和發達國家的這個差距，進行快速技術變遷。技術變遷越快，

資本積累回報率就越高，從而資本積累就越快；技術變遷越快，新的、附加值較

高的生產環節或產業部門就出現得越快，這個國家、地區的產業結構的變遷就越

快。所以，從技術的層面來說，發展中國家有比發達國家增長更快的潛力。 

I.3後發優勢 

發展中國家收入水平、技術發展水平、產業結構水平與發達國家有差距，可

以利用這個技術差距，通過引進技術的方式，來加速發展中國家技術變遷，從而

使經濟發展得更快。這就是所謂“後發優勢”的主要內容。 

                                                 
8 www.anrpt2000.com/financialhighlights.htm 
9因為大部分技術的基本理論並不複雜，重要的是如何將基本理論變成商業、生產可行的生產方式，這是要素、流程的組合。發
明之前要進行許多嘗試錯誤，一旦發明出來就很容易就學會。在這方面制藥最明顯，比如新藥的發明，要經過無數次嘗試錯誤，
之後進行臨床試驗，成本相當高；一旦發明，生產的成本非常低。在這種情形下，專利出售價格不能太高，否則就會鼓勵侵犯
知識產權。當然發明人可以向多家出售專利，回報率也可以相當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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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後東亞出現了經濟快速增長的經驗，被稱為“東亞奇跡”。首先日本，

接著亞洲“四條小龍”，基本上維持了三、四十年，或更長時間的經濟快速增長。

在縮小和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的差距的過程中，基本上沒有幾項新技術是這

些經濟發明的，這些經濟的技術創新主要靠引進國外技術，然後在生產過程中加

以改良，憑此維持了相當快速的經濟發展。 

對比我國在 1978 年底的改革前和改革後的情形也是如此。在 1978 年前，我

國的技術創新基本上靠的是自力更生，試圖“十年超英、十五年趕美”，在最尖

端的技術、產業方面與歐美競爭，但經濟發展的績效很差，人民生活的水平提高

很慢，和發達國家的經濟差距沒有縮小。相反的情形，改革以後二十多年來經濟

發展的速度和質量都有很大的提高，相當大的原因並非在高精尖產業的國際競爭

中我國取得突破，而主要是通過引進國外技術、管理獲得很快的發展。 

“後發優勢”之所以對我國很重要，是因為即使經過二十多年的改革和發

展，我國與發達國家差距仍然很大。1999年我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GNP）為 780

美元，在世界排名第 140位，僅為同年美國人均 GNP30，600美元的四十分之一，

即使按購買力平價計算我國同年達 3，291美元，也只是美國人均 GNP的 10.7%。
10兩個國家人均 GNP的差距是衡量兩國技術差距很好的指標，（除了少數幾個石油

大國之外，發達國家不可能使用落後的技術。）我國與發達國家收入差距相當大，

就代表技術差距相當大，利用這個技術差距來促進經濟發展的潛力也就非常大。 

包括我在內，國內、外許多專家、學者都承認“後發優勢”，而且正因為“後

發優勢”的存在，我們才對中國未來的發展潛力有很大的信心。 

 

II.憲政體制和後發劣勢 

II.1何謂後發劣勢 

楊教授在前言中提到的演講和論文中（以下簡稱《楊文》）提出了另外一個觀

點，即後發國家其實是有劣勢，而不是有優勢。他首先認為兩個國家發展水平差

異的根本原因在於制度的差異。比較十九世紀的英、法兩國，他認為法國是一個

發展中國家，而英國是發達國家。按 1990 年的購買力平價計算 GDP，1820 年法

國人均 1200美元、英國人均 1700美元。他認為法國和英國最大的差距是制度的

差距，因為英國從光榮革命之後，已經實現了憲政體制，而法國在傳統的中央集

權的制度之下，經過法國大革命、拿破崙革命等等，仍沒有完成憲政制度改革。

他認為英、法之間的經濟發展差距，實際上是制度差距造成。11 

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既存在制度差距，也存在技術差距。《楊文》認為，

技術模仿比較容易，制度模仿是很困難的，後發國家會從比較容易的技術模仿開

                                                 
10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0/2001,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274-5。 
11 楊小凱（2001）， 第 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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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做起，把比較難的制度模仿放在後面。這樣，“雖然可以在短期內取得非常好

的發展，但是會給長期的發展留下許多隱患，設置長期發展可能失敗”12。 

《楊文》認為，最優的制度是英、美式的對國家權力有一個制衡的共和憲政

體制，13如果沒有共和憲政體制來制衡國家的權力，少數政治精英就會濫用國家

的權力，產生國家機會主義，使發展的果實落到少數政治精英手中，經濟發展就

會失敗。 

《楊文》認為蘇聯從 1929年推行了史達林的計劃經濟體制之後，模仿了西方

資本主義的工業體系，而使經濟獲得快速的增長；中國在 1949年以後也是如此。

後來所以失敗，就是因為沒有進行憲政體制改革，形成了國家的機會主義。 

《楊文》認為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也沒有進行徹底的憲政體制改革，天皇仍

保持了相當大的權力，所以才可能發動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同時也把日本 1990

年代以來經濟上的困難歸罪於憲政改革不徹底，認為日本雖然學習西方，但制度

上學習不徹底，如銀企關係、企業之間關係仍存在不少東方模式，所以銀行給企

業貸款，形成了大量呆壞帳，造成了整體經濟的困境。14 

《楊文》試圖用以上例子說明，如果一個國家只進行技術模仿，而不進行憲

政改革，且不是改成英、美式的共和憲政體制，終究會遇到很大的困難而失敗。

因此，不能從短期成功，來判定一個國家的發展是成功的。《楊文》認為英國的

發展途徑是最理想的途徑，從光榮革命開始，形成議會與國王的權力制衡，而有

了共和制。這樣，對國王權力有限制，對私有產權有保護，然後才會出現工業革

命，經濟的發展才會那麼快。《楊文》認為有一個放諸四海而皆准的，對一個國

家長期經濟發展的成功來說是必不可少的基本制度，15一個後發國家要獲得技術

上模仿上的後發優勢，必須先做個學習成功制度的好學生。16逆其道而行是不可

以的，比如先發展經濟，再進行憲政體制改革，必然導致腐敗現象的產生，而致

長期經濟發展的失敗。 

II.2憲政體制是否為經濟長期發展成功的充分或必要條件？ 

是不是沒有共和憲政體制改革的先行，必然會出現國家機會主義制度化，掌

握國家政權的精英們會因此進一步妨礙憲政體制度的改革，長期經濟發展必然就

會出現《楊文》所推測的困境？是不是只有像英國那樣，先改革憲政體制，才能

避免後來發生的困難？ 

從經驗上看，有不少發展中國家原來是英國殖民地，繼承了英國憲政體制。比如

印度雖然是發展中國家，但是有民主制度，這是印度人很驕傲的地方。印度的憲

                                                 
12 楊小凱（2001），第 1頁。 
13 楊小凱所倡導的憲政體制“不是民主的制度，而是一種共和的制度。所謂共和制度就是參加選舉的主要是一些特權階層，只
有少數有錢人才有選舉權，因此你很難說它是民主的。”上注，第 1頁。 
14 Jeffrey Sachs, Wing Thye Woo and Xiaokai Yang, (2000)，第 455頁。 
15 “There is a universal institutional core that is essential for long-term success ful economic development”, Jeffrey Sachs, Wing Thye 
Woo and Xiaokai Yang (2000), 第 455.頁 
16 楊小凱（2000），第 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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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體制，包括議會選舉、多黨競爭、對國家權力的限制等。她是標準的先進行了

憲政改革的後發國家，但是迄今為止，印度仍然是經濟上比較困難的國家。比較

中國與印度，無論是改革之前還是改革之後，國際學術界普遍的觀點是中國經濟

發展的績效比較好。尤其是改革之後，中國無論是經濟發展速度，還是經濟發展

質量，都比印度好。17由此可見，從長期經濟發展的績效來說，憲政體制改革先

行的國家並不一定好于憲政改革後行的國家。而且，我們還沒有發現世界上有哪

一個後發國家，是因為先進行了共和憲政體制改革，然後經濟才持續、快速發展。 

按照《楊文》的說法，日本被認為是直到 1990 年代也沒有進行徹底的憲政體制改

革的國家；18新加坡政基本上是獨裁政治，經濟上還有相當多的國有企業。可是，

1988年日本的人均收入已經超過了美國；新加坡 1996年時人均收入也達到美國

的水平。也就是說，一個後發國家即使沒有進行徹底的英、美式的憲政改革，也

能夠在經濟發展上超過有了憲政體制的英、美發達國家。 

而且，具有《楊文》中認為是最理想的共和憲政體制的英國，從人均收入水

平來看，現在只排在全世界第 22 位，已經不是最發達的國家了，歐洲的許多國

家，如法國、德國人均收入水平都超過它。19 

《楊文》主張憲政體制改革要先行的原因是因為他認為如果先進行技術模

仿，沒有在憲政體制方面進行徹底改革，必然會導致國家機會主義制度化，少數

政治精英就會利用國家政權掠奪經濟發展的果實，使制度上的模仿更難進行，經

濟發展最終將陷入困境。但是，在二次世界大戰前日本天皇雖然有至高無上的地

位，但他實際上不干預政治，也沒有利用這個權利去掠奪經濟發展的果實；在新

加坡固然有國有企業，在臺灣也有國營企業和党營企業，但他們並沒有利用政治

上的壟斷權利，抑制私營企業來保護國有企業和党營企業。同樣，中國改革伊始，

也未進行英、美式的共和憲政體制改革，國有經濟在各行各業接近於壟斷，但現

在國有經濟不斷在退出，私有經濟不斷在擴張；固然有政策保護國有企業的發

展，但是觀察告訴我們，私營企業的生存環境越來越好，而不是越來越差。這些

實證經驗說明技術模仿使得經濟發展很快，並不一定會像楊文預言那樣使國家機

會主義的行為惡化。 

其實，國家機會主義在任何社會裏都不會是毫無限制的，任何政權都需要得

到人民的支援。19 世紀法國沒有進行憲政改革，而英國實施了共和憲政體制。

然而，法國的稅收卻遠遠低於英國的稅收，法國政府的權力雖然沒有共和體制的

多黨制衡，但如《楊文》所述，“因怕人民造反而不敢征高稅”20。這正說明了

即使在中央集權國家，當權者也不見得會殺雞取卵。如同市場經濟中的壟斷者，

                                                 
17見 George Rosen, Constrasting Styles of Industrial Reform: China and India in the 1980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T.N. Srinivasan, ed. Agriculture and Trade in China and India: Policies and Performance since 1950s, San Francisco: ICS Press, 1994 
18 Jeffrey Sachs, Wing Thye Woo and Xiaokai Yang, (2000)，第 455頁。 
19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0/2001,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274-5。 
20 小凱在共和憲政和國家機會主義的觀點上其實自相矛盾，一方面他認為不先實行共和憲政會導致國家機會主義盛行，另一方
面，他又說，19世紀時，法國和英國比起來是輕徭薄賦，因為法國是專制主義不像英國是民選的政府不敢收太高的稅，否則人
民會造反（楊小凱，2000， 第 1頁）。如果後者是對的，那麼，共和憲政就不是限制國家機會主義的必要條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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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是一定會都把價格定得很高，以剝奪消費者的剩餘。尤其當有可能新的生產

者進入市場，出現競爭的情況下，更加不是如此。21 

這樣，從上述經驗來看，英、美的共和憲政體制既不是發展中國家趕上發達

國家的充分條件，也不是必要條件。而且，英美的共和憲政體制也不能保證英美

的經濟發展水平領先於沒有這種體制的國家。同時，不先實現英、美的憲政體制

改革也不見得會使國家機會主義制度化。 

II.3 憲政改革是否可在短期間內完成？ 

假定我們接受《楊文》的觀點，憲政改革必須先行，才能避免國家機會主義，

保證國家經濟長期發展的成功。那麼，是不是有辦法用“休克療法”來改革一個

國家的“憲政體制”呢？因為只有存在這樣做的可能，強調憲政改革先行才有意

義。不能設想一個國家、地區，先用五十年、一百年完成憲政體制改革，然後才

來發展經濟。 

憲政體制改革其實並不僅僅是立憲，即使憲法規定行政權、立法權和司法權

之間必須相互制衡，並不代表現實中必然有這樣的制衡。根據諾斯的研究，北美

與南美的憲法本身沒有什麼差異。但是北美三權分立相互制衡程度很高，而在南

美國家機會主義、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卻相當普遍。24由此可見，所謂憲政體制改

革，不僅是立一部憲法，必須要執行者願意執行、老百姓願意遵守，法才是有效

的。實際上，在《楊文》中也已指出，法國的憲政體制改革用了一百多年的時間

才完成。從十八世紀法國大革命開始，對法國的中央集權政治有一個衝擊，接下

來巴黎公社則是一個暴力黑暗時代，所謂“多數人的暴政”，後來的拿破崙時代

更是一個獨裁時代，固然有《拿破崙法典》，但拿破崙本人還是超越法律之上。

這樣法國用了一百多年才完成《楊文》所說的憲政體制改革。日本也是如此。明

治維新之後，從德國引進憲法體制，有選舉、議會、法院，即使二戰之後，日本

在美國佔領之下，引進了美國憲法精神，立了一部新的《憲法》。但整個生活中

許多行為方式還是舊的行為方式，還是講亞洲式的人際關係的行為方式，並不完

全按照法制的行為方式，《楊文》即認為 1990年代以來日本出現的金融危機就是

因為日本憲政改革沒完成造成的。25 

蘇聯、東歐也是一樣，雖然政治上已經推翻了共產黨，把計劃經濟體制放棄

了，而且引進了新憲法、引進了選舉、引進了私有制。但按照《楊文》的說法，

蘇聯、東歐經濟轉型的失敗並不是休克療法的失敗，而是因為憲政改革還沒有完

成。26政權已經更迭了，憲法也已經改變了，可是人的行為方式依舊不改，有什

麼辦法呢？ 
                                                 
21 William J. Baumol, Robert D. Willig, and John L. Penzar, Contestable Markets and the Theory of Industry Structure, New York: 
Harcourt, 1988. 
24參閱 North, D.C.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25 Jeffrey Sachs, Wing Thye Woo and Xiaokai Yang, ( 2000)，p. 455. 
26 同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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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制度經濟學的人都知道，制度是不可能隔夜就改成的。即使共和憲政體

制如《楊文》所言那麼重要，是決定一個國家發展差異的根本，但從經驗上來看

不是通過改變憲法或政權就可以在一代人或兩代人之間建成的，因此，只能是一

面發展經濟一面建立憲政體制。更何況本文所引用的日本、新加坡、印度等國的

經驗已經證明共和憲政體制改革既不是一個發展中國家趕上發達國家的必要條

件也不是充分條件。 

III．共和憲政體制和經濟發展 

III.1 共和憲政體制是否為最優體制 

有關“後發劣勢”的關鍵點還在於英、美的共和憲政制度是否就是一個國家

在經濟發達階段時最好的制度？以及是不是在任何一個發展階段都是放諸四海

而皆准的最好的制度？ 

新制度經濟學近二十年來的研究有兩個基本的結論：其一、制度是重要的。

在任何國家，制度安排對經濟績效、資源配置、激勵機制會有影響；其二、制度

是內生的。其含義是最優的制度內生決定於一個經濟當中的很多因素，由於各個

經濟體許多因素的不同，因此，並沒有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最優制度。27 

舉幾個實際例子來說明，一般所謂最優的制度，其實並不是“放之四海而皆

準”的。比如私有制，許多人認為私有制是最好的制度安排，因為他們認為：在

私有制的情形下，所有者對他擁有的東西會關心；而且在經濟生活當中，如果一

個企業是私人所有的，剩餘所有者在經營上就會努力工作，而且不會有道德風險

的行為。按這種主張的人的看法，如果是公有制，我的東西可以被別人分享，別

人的東西我也可以分享，就會產生“搭便車”的機會主義的行為。所以不少學者

認為公有制不是一個好的制度。可是，在原始社會裏生產力水平很低，一個獵人

出去打獵不一定能夠打到獵物，打到獵物之後也沒有辦法保存。在那樣的生產力

水平和儲存條件下，公社裏一個獵人讓大家分享他的獵物，他也有權利分享別人

的獵物，是使每個人生存最大化的最好的制度安排。因此，我們不能簡單地講私

有制一定好於公有制。 

另一個例子是交換媒介。在現代社會裏用貨幣，在原始社會則是以物易物。

能不能說一個貨幣經濟一定比以物易物的經濟更有效？這裏的前提是交換密度

有多高。如果交換的密度非常稀，一年才交換一次，要找第三種大家共同接受的

物資做貨幣，反而不方便；而且一種物質要做貨幣，要讓社會上共同接受，就必

須有國家政權的保證，成本會非常高。因此，貨幣經濟並不是在任何發展階段都

比以物易物的經濟更有效。 

再一個例子是市場。市場的發展過程其實是很漫長的一個過程，原始共產主

義社會，多餘的生產物品，就放在路邊，如果有人需要，就以物交換，這就是最

                                                 
27參閱林毅夫與 Nugent, J.B.合作，發表於《發展經濟學手冊》第 3卷的“制度與經濟發展”一文，中譯收入《再論制度、技術
與中國農業發展》第 2章，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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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的市場。慢慢地利用神的生日舉辦廟會，一邊參拜神靈，同時交換多餘物品，

後來就形成墟，從一個月，到十天，後來變成五天、三天，最後每天都有。從現

在的角度來看，每天都有的市場，使人們買、賣東西很方便，但是能不能講現在

的市場，比以前一月一次的集、一年一次的廟會、甚至原始社會把要交換的東西

擺在路邊人躲在樹後更有效呢？這就要看交易的密度有多大，如果交易密度不

夠，越固定的市場交易的成本就很大。國內在改革初期，很多人認為商品市場好，

所以鼓勵建市場，很多地方建了市場之後沒有足夠的交易，那些地方到最後就荒

蕪了。 

因此，制度是重要的，但是一個最優的制度安排實際上是內生的，與發展階

段及歷史、文化等有關係。比如要形成相互制衡的共和憲政體制，就必須有好幾

個在政治和經濟力量上大約相等的集團。如果沒有這樣的集團，即使通過憲法，

只不過是讓在政治上有壟斷權力的人來利用這部憲法，固化他的壟斷權。臺灣國

民黨統治下有所謂《憲法》，一方面統治者將其中的很多內容束之高閣，一方面

還可以用其中的條文為國民黨的政治壟斷進行辯護。後來經濟發展了，尤其臺灣

人的經濟力量提升了，力量的天平從掌統治權的的外省人傾向掌經濟權的本省

人，國民黨才失掉了對臺灣政治的壟斷。所以即使歐美的共和憲政體制在將來經

濟發達以後，有幾個經濟、政治力量可以相抗衡的集體時是最優的，也不可能是

在發展過程中每一個不同的階段都是最優的。而且，從發展的水平來看，日本、

北歐都趕上了美國了，新加坡也超過了英國，但這些國家的基本體制都保留了許

多有別于英、美共和憲政的體制安排，因此，英、美的共和憲政體制也不見得是

發達國家必然要有的最優體制。 

III.2 一些國家的發展問題是否因未實現共和憲政而起？ 

《楊文》把二戰以及蘇聯、東歐、日本等國的經濟困難，都說成是相應國家

沒有完成憲政體制改革所致，28這個看法到底是否正確？首先日本發動二次世界

大戰是不是因為天皇保留過高的權利，從而推動日本參戰？日本歷史上由幕府大

將軍執政，明治維新以後改為由民選的內閣總理大臣執政，天皇只是一個受崇拜

的偶像，在內閣會議中他是一言不發的，實際上沒有政治權利，是一個虛位元首，

日本發動戰爭是因為軍國主義思想造成的。而德國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已經推翻了

專制的帝制，推行過憲政體制改革，執行了分權的議會內閣制。但是，德國人的

意識形態並沒有馬上隨之改變，所以希特勒上臺後，照樣可以將權利集中到手

中。這兩個國家的情形說明，文化、意識形態並不是隨憲政體制的改革就馬上改

變。 

日本現在的通貨緊縮和金融危機，是不是因為其憲政體制改革不徹底，沒有

完全如英美一般？能不能把任何經濟困難，都認為是憲政體制改革的問題？首

先，難道英、美進行憲政體制改革之後，就沒有經濟波動、經濟危機了嗎？美國

1929年出現過經濟大簫條，比 1991年以來的日本出現的金融危機還嚴重，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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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從工業革命以後從最發達的國家變成發達國家的末幾位，是不是也因為英、美

兩國的憲政體制有問題呢？所以，楊文把英、美以外的國家經濟發展上發生的問

題都歸咎於這些國家沒有進行憲政體制改革或憲政體制改革不徹底，其實是十分

意識形態的。 

其實日本現在的經濟危機產生的原因是從引進技術為主的技術創新變為以自

主開發為主的技術創新，經濟由高速增長變為低速增長誘發的。從二次世界大戰

以後，日本利用技術引進維持了四十年左右的快速經濟增長，在經濟高速增長

時，很容易出現股市和房地產經濟泡沫29，在這個背景下房地產、股票價格飛漲。

1980 年代中人們常講的一個比喻是，日本如果將其全國房地產賣掉，可以買下

八個美國。其股票價格最高時，日經指數達 40000，現在跌到 12000左右。這個

下跌會造成兩方面的困難，一方面泡沫在吹起時，每個人認為自己很有錢，使需

求十分旺盛。日本主要的生產是為了滿足國內的需要，雖然他外貿出口總量很

大，但僅占國內生產總值的 8%-9%，91%的生產是為了國內的消費。當泡沫一破

滅，財富急劇萎縮，需求也跟著萎縮，就會出現兩個困難：一方面金融體系會急

劇惡化，原來用房地產、股票作抵押的貸款，現在基本上都成為呆壞帳；另一方

面，需求不增長甚至下降，原來形成的生產力很多就變成過剩生產力，形成了通

貨緊縮30。因此，造成日本經濟困難的原因，與 1929年紐約股票市場的泡沫破滅，

造成美國經濟大蕭條的原因基本上是一樣的，即使日、美的憲政體制有差別。 

蘇聯從 1930年代直到 1960年代，中國則在 1950年代經濟發展快速，後來增

長速度放慢了，經濟遭遇許多困難。《楊文》認為是因為開始時模仿了資本主義

國家的經濟結構和管理，但沒有采行資本主義國家的法律和產權制度，造成國家

機會主義而最終致使經濟發展失敗。31其實，真正的原因是蘇聯和中國都推行了

不符合比較優勢的趕超戰略32。早期靠大量的資源動員，而有一段由投資拉動的

經濟的快速增長。可是這種經濟增長的維持必然要求加速動員資源，當資源的動

員遇到極限，快速的增長就無法維持下去。蘇聯世界上資源最豐富的國家，所以

                                                                                                                                            
28 Jeffrey Sachs, Wing Thye Woo and Xiaokai Yang, ( 2000)，pp. 454-5 
29 泡沫一般在房地產、股票市場特別容易產生。因為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隨著經濟發展需求會增加，供給彈性愈小的價格增長
愈快，土地、房地產、公司股票在短期之內供給幾乎沒有彈性，如果人們預期經濟發展，整個社會的需求會往外移。供給彈性
小的產品價格會增長很快；如果價格增長大於銀行儲蓄利息或投資工業的回報，人們就會購買房地產、股票等等商品並賺錢，
可是有很多人如此預期時，購買的人就很多，會把價格推得更高，出現投機。如果成功會有示範效應，就會有更多的人參與投
機，價格就愈漲。開始時人們都用自己的錢，但隨著價格增長的預期，人們就會向銀行以抵押貸款借錢來投機；房地產、股票
在泡沫經濟期間經常會一年漲 20%-30%，甚至更高，高於銀行利息。日本等東亞國家以及美國，通常在經濟持續增長一段時期
後，價格漲得最高的是房地產、股票市場。如美國股票市場，美國從 90年代至去年連續 108個月持續經濟增長，漲的最快的就
是股票。愈來愈多的人預期經濟增長，就向銀行貸款購買股票，投機的錢愈多泡沫吹得愈大，出現更多的投機。而從銀行的角
度，因為有不斷增值的房地產、股票作抵押，就願意借出更多的錢。問題是在經濟增長速度慢下來之後，同樣也是供給彈性低
的產品價格跌得更快，當人們預期經濟增長慢下來之後，首先有降價的預期，手中有房地產、股票的人就會拋售，泡沫就會破
滅，抵押的房地產、股票就不值錢，就可能會出現銀行危機。 
30 生產能力過剩，就找不到好的投資機會，投資需求就下降；當企業有過剩的生產能力時，企業開工就會不足，盈利狀況下降，
員工工資與就業預期也隨之下降，永久收入的預期變壞，消費就繼續下降，財富效應就繼續下降。當投資與消費都下降的話，
就會形成原來的生產力更過剩，進入惡性循環。要減少在經濟高速增長期的泡沫因素，就要建立較好的機制，儘量減少呆壞帳，
比如不允許銀行用較高抵押貸款的方式。但沒有辦法避免房地產價格快速上漲，沒有辦法避免股票投機。如果信用體系比較發
達，信用監督比較好，可以避免一些風險。這時國家可以做的事情，如禁止銀行資金直接進入市場，或禁止過高比例的抵押貸
款，加強監管與政策執行的力度等。如果沒有這些限制，將來經濟增長速度一旦放慢，泡沫一定破裂，必然變成金融危機。 
31 Jeffrey Sachs, Wing Thye Woo and Xiaokai Yang, “Economic Reforms and Constitutional Transition,” Annals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Vol. 1, No. 2 (Nov. 2000)，第. 454-5頁. 
32 參見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國的奇跡：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第 18-85頁，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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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靠大量資源動員的增長方式從 30 年代一直維持到 70 年代33。而中國的人均

資源非常少，在一五計畫時期，資源動員力度相當大，經過三年困難時期到二五、

三五計畫時期，資源動員就越來越困難，所以中央集權的方式就維持不住，開始

向地方分權，以提高地方的積極性，並調整價格提高生產者的積極性。以農產品

價格為例，1978 年之前已經把價格提高了四次，計畫價格和農貿市場價格的差

距一般只有 20%-30%。推行趕超戰略的國家像印度、埃及、中南美洲都遇到了和

蘇聯及中國在改革前同樣的困境34，其問題根源在於資源動員的困難。 

IV.發展戰略、後發優勢、後發劣勢、和改革的途徑 

IV.1 發展戰略，後發優勢與劣勢 

如本文第 1 節所論，技術創新是一個國家長期經濟發展最重要的決定因素，

既然後發國家可以從發達國家引進技術而具有後發優勢，為何從二次世界大以

來，真正利用了這個優勢，加速經濟發展而縮小或趕上發達國家的發展中國家僅

屬鳳毛麟角，絕大多數的後發國家，經濟發展還是困難重重。其原因其實在於政

府所采行的發展戰略。 

 發展中國家一般說來，資金相對稀缺而相對昂貴，勞動力相對豐富而相對便

宜，這就決定了這個國家具有比較優勢的是勞動力相對密集的產業。如果政府所

要優先發展的產業不符合這個經濟的比較優勢，這個產業中的企業在一個開放、

競爭的市場中，產品不會有競爭力，只有靠國家的保護才能生存。如果企業數量

少，也許可以用稅收的方式進行補貼。但是發展中國家要優先發展的往往不只是

一個企業，而是整個產業部門。比如重工業部門，要制鋼、要機械製造等。靠財

政稅收來補貼力不從心，就只好以政策扭曲各種價格信號，由行政力量直接配置

各種有限的資源到要優先發展的產業，並抑制非優先發展產業的發展35。在這種

趕超戰略下，不管是實行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國家或是實行市場經濟的資本主義

國家，市場機制都將被抑制，資源配置缺乏效率，企業沒有積極性改進生產，整

個經濟效率很低。而且，在市場經濟國家或是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國

家，必然會出現尋租，預算軟約束，36裙帶資本主義，收入分配不均，37宏觀經濟

不穩定等一系列問題。38其結果是不但沒有發揮技術創新的“後發優勢”，而且

還會出現各種制度扭曲的“後發劣勢”。 
                                                 
33 蘇聯是世界上人均資源最豐富的國家，甚至有經濟學家說蘇聯如將開發的資源運到國際市場賣掉，蘇聯人會比現在生活得更
好。1960年代赫魯雪夫到美國對甘迺迪總統說：“我們要將你們埋掉”，因為當時蘇聯經濟增長的速度還比美國快很多。其中
最主要的原因是當時蘇聯還有足夠的資源可以動員；再如蘇聯 1980年代初，刀叉上用鋼印印上價格，這個價格從 1918年延續
至 1980年代未改；另一個現象同樣令人驚呀，91年我去蘇聯，當時官方匯率是 1.55美元換 1盧布，但黑市則是 12盧布換 1美
元。蘇聯能夠維持那麼高的價格扭曲，就說明政府必須進行大量的價格動員。低價造成生產積極性不高，必須大量從國外進口
來滿足一般人的生活需求，這必須有外匯，而出口換彙產品又很少，只有出口黃金、石油、木材，必須依賴大量的自然資源。
如果沒有那麼大的出口，只有兩個辦法，一個是價格上調，一個是限制浪費。蘇聯當時之所能夠把價格壓得很低，原因就是有
足夠的自然資源可以出口。如果要維持較高的增長速度，需要投入的量就會增長得更快。經濟會越來越複雜，跑冒滴漏會越來
越多。 
34 林毅夫，“發展戰略、自生能力和經濟收斂，”《經濟學季刊》第 1卷第 2期（2002年 1月），269-300頁。 
35 參見林毅夫《中國的奇跡：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36 Justin Yifu Lin and Guofu Tan, “Policy Burdens, Accountability, and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 
Papers and Proceedings, Vol. 89, No. 2 (May 1999), pp. 426-31 
37 林毅夫和劉培林，“經濟發展戰略與公平和效率的關係”《中國經濟研究中心討論稿》，No. 2002007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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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一個經濟的產業結構內生決定於這個經濟的要素稟賦結構39，如果一個發

展中經濟要想提高其產業結構，必須先提高其要素稟賦結構。所謂提高要素稟賦

結構，就是增加經濟中每個勞動力的資本擁有量。資本來自於剩餘、積累。如果

一個發展中國家在發展的每一個階段都能夠誘導其企業比較好地按其要素稟賦

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來選擇產業，則每個企業都會有“自生能力，”也就是

“只要有正常的管理，不需要任何外部的補貼，就預期可以獲得市場上可以接受

的利潤率。”40這樣的經濟總的來講，在競爭的市場中會最有競爭力，佔有的市

場份額最大，創造的剩餘、積累就最多，要素稟賦結構的升級也就會最快。當要

素稟賦結構升級，產業也要隨之升級，按比較優勢的原則來引進技術，其引進成

本和學習成本都會最低，這樣也就能夠真正發揮後發優勢。 

如《楊文》所言，日本、亞洲四小龍等並未完成憲政改革，但他們在發展的

每一個階段都比較好地發揮了它們的要素稟賦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所以實現

了後發優勢，在發展水平上趕上或大幅度地縮小了與發達國家的差距；相對於那

些違背比較優勢，想在產業、技術上趕超的發展中國家，不管是已經實行了憲政

體制的印度或未實行憲政體制改革的蘇聯、東歐等前社會主義國家或中南美洲國

家，和發達國家的差距不僅沒有縮小，有的甚至還擴大了41。 

 

IV.2 經濟改革和發展績效 

多數發展中國家，尤其是社會主義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推行了趕超

戰略，導致後來經濟發展困難重重，而不得不對原來的經濟體制進行改革。在改

革上，中國和蘇聯東歐提供了兩種不同的模式。 

中國的漸進式經濟改革自 1979 年開始，到 1980 年代末，已經相當成功。但

是在 1990 年代初國際學術界普遍的看法認為，中國改革沒有進行徹底的產權改

革，價格和資源配置體系推行的是雙軌制，非國有經濟的發展是以產權模糊的鄉

鎮企業為主。因此不少外國學者認為中國的改革將來一定會出大問題。 

當俄國和東歐其他國家在 1990年代初開始改革時，Jeffrey Sachs等人主張

要改革就必須與計劃經濟斷絕關係，而且要一刀兩斷。他們當時常打的比方是改

革好比砍小狗的尾巴，漸進改革是一節一節地砍，而休克療法是一刀砍斷。當時

他們提出的休克療法主要有三個內容：第一是私有化。既然要推行市場經濟，就

必須建立私有制，激勵機制才是健全的；第二，必須價格自由化。價格必須是由

市場競爭決定，才是一個供給與需求均衡的價格；第三是財政硬化。經濟不能有

太高的通貨膨脹，要減少財政赤字，否則市場和價格就不能起到合理配置資源的

                                                                                                                                            
38林毅夫，“發展戰略、自生能力和經濟收斂，”《經濟學季刊》第 1卷第 2期（2002年 1月），269-300頁。 
39 同上注。 
40 同上注，第 272頁。 
41 林毅夫，“發展戰略、自生能力和經濟縮斂”《經濟學季刊》第 1卷第 2期（2002年 1月），269-30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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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效。42 

在 1990年代，中國經濟繼續快速增長，而蘇聯、東歐在推行休克療法以後，

卻出現惡性通貨膨脹、經濟崩潰等種種困難。那麼如何解釋休克療法失敗與中國

漸進式改革成功呢？《楊文》對此做了些辯解。 

中國的農業改革在國際上普遍被視為最成功的。但是《楊文》認為，中國的

農業在 1978年以後的增長只是一種恢復性的增長，其依據是把中國 1952到 1958

年的農業生產增長率往後推，到 1978年、1980年代、1990年代，得出的結論是

1980 年代以來的農業生產增長率正好與 1952-58 年的增長率一樣，所以認為這

種增長，是一種恢復性增長，沒什麼了不起。43但這種觀點是牽強的。首先，任

何一個國家的經濟在三、四十年裏的增長都是無法用三、四十年前某段時點的增

長率來外推的，即使是美國的經濟，也不能從長期的增長中找出某個時段的增長

率，然後劃一條直線，就推導出三、四十年後的增長率、並且因為三、四十年後

的增長率是一樣的，就說這只是恢復性的增長；第二點，1952-1958年是農村生

產組織集體化的過程，從個體變為集體，按《楊文》的理論是屬於國家機會主義

強化的過程，既然他對這種所謂國家機會主義的制度持否定評價，又豈能將當時

的增長率作為正常增長率往外推呢？ 

第二個例子是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鄉鎮企業既不是私有制，也不是國有制，

產權不清晰。但無可否認，鄉鎮企業對 1980到 1990年代初的中國經濟發展起了

很大的作用。這可以從出口來看，1987 年鄉鎮企業出口額占出口總額比重只有

11%，但是到 1993 年則提高到 35%；從雇傭勞動力的角度來看，到 1994 年，鄉

鎮企業雇傭的勞動力 1.2億比國有企業的 1.1億還多。但是《楊文》認為鄉鎮企

業不是制度創新，只不過是日本的“明治維新”和中國近代“洋務運動”時期的

企業制度的翻版。44首先要指出的是，日本在“明治維新”時期的官辦企業是國

有的，中國“洋務運動”中的企業也是國有的，都不是地方政府所有；第二點，

日本的官辦企業，與中國的國有企業一樣，當時採取的都是趕超戰略，企圖拿來

西方最先進的技術、進入當時最先進的產業，而我國的鄉鎮企業是一開始就面對

市場，是以獲利為目的，發展的是符合我國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兩者之

間不管是目標還是產業選擇，都是不一樣的。 

進一步從制度的內生性來說，在鄉鎮企業興起的 1980年代初，思想意識形態

是以反對私有制為主流的。鄉鎮企業能在這種背景下生存，既能推動經濟發展，

又能與當時的意識形態相容，應當說這就是進步了，又何必非私有不可呢？再

者，與其選擇私有制，卻因意識形態的強大而終遭夭折，還不如發展一種中間形

態。事實證明，在推動經濟發展以後，鄉鎮企業到現在已經逐步私有化了，因為

意識形態對私有經濟更能接受了，這是一個慢慢接受的過程。相反，如果當年不

                                                 
42 Jeffrey Sachs 當時是波蘭改革的總設計師，後來俄國進行休克療法時也邀請他擔任顧問。 
43 Jeffrey Sachs, Wing Thye Woo and Xiaokai Yang, ( 2000)，pp. 462。 
44 Jeffrey Sachs, Wing Thye Woo and Xiaokai Yang, ( 2000)，pp. 46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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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鄉鎮企業，經濟得不到發展，那麼今天也就等不到發展私有經濟的機會了。

因此，《楊文》認為鄉鎮企業這種制度會導致和強化國家機會主義，妨害經濟發

展，這一論斷是沒有事實根據的。 

《楊文》否認的第三個例子是價格雙軌制。價格雙軌制是中國經濟改革的一

個成功做法，但是他認為這種制度使得國家機會主義制度化。45雙軌制固然會造

成貪污腐化，但是如果不實行雙軌制，就只有兩種選擇：一是繼續以計畫來配置

物資；一是按照休克療法直接進入市場機制。前者沒有效率，已是確鑿的事實；

但是後者卻會造成很大混亂，而且事實上引起了很多困難。原因首先在於，原有

的許多大型國有企業在競爭的市場中缺乏自生能力，為了就業和社會穩定的需

要，又不能讓他們倒閉，因此，預算軟約束並不能消除，休克療法後仍然必須靠

政府的補貼和保護才能生存；其次，市場放開以後，原有經濟格局並不能馬上改

變，大量的國有企業仍然存在壟斷，那麼壟斷者會利用其特權抬高價格，造成市

場混亂；再者，市場一放開，原來經濟當中的很多經濟鏈條就會斷開，使經濟劇

烈下滑。相比之下，雙軌制一方面保留了計畫價格和配置，政府可以繼續保護、

補貼沒有自生能力的國有企業，避免了經濟崩潰和失控危機；同時放開一部分市

場，讓有自生能力的非國有企業可以發展起來。雖然雙軌制確實滋生了很多貪污

的機會，但是這種制度讓非國有經濟得到了投資發展的機會，得到了出售產品的

機會。由於這些非國有企業的投資和生產決策是按照市場價格信號來做的，因而

他們能夠利用比較優勢得到快速的發展。在轉型過程中，雙軌制確實導致大量的

貪污行為，但是現在除了金融市場以外，其他的價格都已經從雙軌制並到市場的

這一軌來。在從雙軌制併入市場單軌的過程中，經濟發展得很快，並沒有出現俄

國、東歐那種經濟混亂。 

雙軌制的存在使國家可以不斷利用市場價格來調整計畫價格，所以兩種價格

的差距不是越來越大，而是越來越小。保留計畫軌會滋生腐敗，在政治上的代價

很高，當市場的那一軌相當強大以後，放棄的經濟代價變小，實現市場單軌的時

機也就成熟了，所以雙軌制是給進一步的改革創造了條件，而不是《楊文》所認

為的，強化了國家機會主義。由此可見，雙軌制是一個成功的經驗。47 

一個推行趕超的後發經濟，其優先發展的企業在競爭性的市場中是沒有自生

能力的。在從傳統的趕超戰略體制轉型時，如果推行休克療法，不給與這些企業

繼續補貼，必然出現許多大型企業破產，大量員工失業，經濟崩潰，社會動盪不

安，這種局面對任何當政者都是不可接受。因此，即使推行休克療法的國家也必

須繼續給與原來承擔趕超的企業各種保護和補貼，預算軟約束未能消除。而且，

一方面，私有化以後的企業經理人員向政府要補貼的積極性會比在國有制時高，

因為後者可以將這種補貼合法地轉為個人的收入，而在前者，這樣做屬於非法。

                                                 
45 Jeffrey Sachs, Wing Thye Woo and Xiaokai Yang, ( 2000)，pp. 471-6 
47 Justin Yifu Lin, Fang Cai, and Zhou Li, "The Lessons of China's Transition to a Market Economy," Cato Journal, Vol. 16, no. 2 (fall, 
1996): 201-31. 



 16 

另一方面，在私有化前政府的收入主要來自國有企業上繳的利稅，私有化後政府

收稅的能力大減，稅源減少而補貼增加，必然導致巨額財政赤字和惡性通貨膨

脹，蘇聯和東歐推行休克療法後出現的正是這種情形。48因此，像中國一樣以漸

進的雙軌制方式來改革經濟，一方面讓沒有自生能力的企業仍然可以繼續獲得政

府的扶持，一方面讓有自生能力、可以充分發發揮比較優勢的企業得到發展的機

會，等有自生能力的企業在經濟中越來越多，市場軌在資源配置上的作用越來越

大以後，才將雙軌制並為市場單軌制，這種改革方式既能保證經濟的穩定也能獲

得經濟的快速發展，比休克療法更為優越。49 

 

V.結束語 

在這篇文章中，我通過對《楊文》提出的後發劣勢觀點的討論，探討了一

個後發國家如何利用和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來加速經濟發展，趕上或縮小與發達

國家發展水平的差距。從理論和經驗的角度來看，一個後發國家並非要先實現

英、美的憲政體制改革才可以避免後發劣勢。一個發展中國家是否能利用和發達

國家的技術差距來加速經濟發展的關鍵在於發展戰略：如果政府的政策誘導企業

在發展的每一個階段，都充分利用要素稟賦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來選擇產業，

那麼，後發優勢就能夠充分發揮，要素稟賦結構能夠得到快速的提升，產業結構

就會以“小步快跑”的方式穩步向發達國家接近；反之，如果試圖趕超，經濟中

就會有各種扭曲和尋租行為，結果會是欲速不達，不僅不能實現後發優勢，而且，

還將有各種制度扭曲的“後發劣勢。”可惜的是，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和社

會精英不知一個國家的產業、技術結構其實是內生決定於這個國家的要素稟賦結

構，把經濟發展的目標直接定位在產業、技術向發達國家的趕超，使經濟、社會、

政治的發展遭遇種種困難。 

一個後發國家雖然不必先進行英、美式的憲政體制改革才能成功地發展經

濟，但並不是一個後發國家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就不必進行經濟、社會、政治體制

的改革。就像馬克思主義和新制度經濟學派所主張的那樣，經濟發展了，經濟基

礎變了，要素的相對價格改變，市場交易的密度和複雜程度提高了，上層建築也

必須隨著經濟基礎的變動而發展，這樣上層建築才不會成為經濟發展的制約因

素。在市場經濟中，經濟的主體是企業和個人，以法治為基礎，界定各經濟主體

的權利和義務，保證投資、生產、交易的自由，是經濟持續發展的制度基礎。政

府和微觀經濟主體的力量對比，在一個後發國家遠大於在一個發達國家，一個後

發國家的政府只有確立了按比較優勢來發展經濟的戰略思想才能確立和尊重上

述市場經濟的法治基礎，也才能利用後發優勢在較短的時間裏趕上發達國家。 

 

                                                 
48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 1996t: From Plan to Marke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49 Justin Yifu Lin, “Transition to a Market-oriented Economy: China versus Eastern Europe and Russia.” In Yujiro Hayami and Masahiko 
Aoki eds. The Institutional Foudnation of East As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IEA Conference Volume 127,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98 and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8, pp. 215-247. 


